
嘉義縣幼兒園收費調整申請流程圖 
 

1.準備 

（幼兒園評估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本， 

確有調整收費數額之需要） 

 

 

 
2.幼兒園向本府提出申請 
（每年 1月 31日前） 

 

 

 
3.本府初審申請資料 

    （每年 2月起） 不合規定 

 

幼兒園於文到 

符合規定                   15日內補正完竣 

  

 

 

不通過 4.審議小組審議申請內容 

（每年 3月）  

 

 

 通過 

 

 

5.本府將審議結果函報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修正次學年度數額（每年 5月） 

 

6.幼兒園接受例行性稽核及評鑑； 
本府將實施不定期抽檢 

 

7.本府得請幼兒園提出收費 

調整學年度之業務及財務報告 

 

                                  8.結案 

附件 

退件 


